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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 
0
 
0
 
0

1
3
 
5
 

$

汝
在
本
行
問
借
銀
非
 

是
求
施
恩
惠
汝
可
以
 

還
本
行
就
可
以
借
矣
 

靖
與
司
理
商
量

滿
地
可
銀
行
與
加
 

闢
各
界
人
士
接
洽
 

已
有
百
三
十
年
矣

青

找

查

as

呑

冋

 

1 手n^^w
sBiKh

■

選

黃

景

 

先

生

爲

國

亠

日

〔投
票
地
点
〕 

△
 

、雲
埠
中
華
會
舘
〕
△

票
時
間••
十
一 
月
卄 
日
卄
二
日
卄
三
日 
(

一.連
三
天) 

經
在
領
館
登
記
持
有
登
記
證
者
有
選
權

汝
每
月
還
(
連
利
計
) 

0
 
-

3
 

士
一
期 4
 

$9
 

九
期 
工 

$8

六
期 

8.4
$

四
饕
街
二
三
九
六

>
虫

▲
重
新
廣
吿▼
 

館
在
雲
市
 

地
位
極
適
宜

整

、
 

貞

谷
皆

房
間
俱
空
氣

^
^

煖
氣
與
熱
水 

隨
時
有
應
備 

囘
國
諸
手
續
 

吾
人
相
助
理 

偽
胞
來
賜
顧
 

歆
迎
與
倒
履
 

喊
線

M
A,  

6924

 

司
理
馬
 M
法
議
敗 

*

，溥
良
自
@

11 第

履

選
售
・
各
種
鮮
花 

精
造
•
嫁
娶
花
裘
 
一 

發
販
，日
用
白
貨 

@
11,

成
電
話
一 U

rlet
r*

1

.2  A" 

4̂
1 

th 

B
E

189

P*1  J

4

次

初

閑

2

巧
製
一
長
生
花
前

8

貸
欵
低
廉
 

百
元
債
月
利
廿
七
先
 

分
十
二
期
還
如
年
息
六
厘 
一 
樣

(
国)(6))

(
用
)

擁
護
黃
景
燦
君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競
選
委
員
會
啓
事 

際
茲
我
國
此
次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選
舉
期
近
。
對
此
甚
爲
同
人
等
關
懷
。
深 

恐
選
舉
若
不
得
人
。
國
事
將
必
不
堪
较
想
。
依
同
人
等
觀
察
所
及
。
能
爲 «
代 

表
人
選
。
在
伽
拿
大
方
面
實
以
黃
景
燦
君
最
爲
適
當
。
因
黃
君
不
獨
學
歷
甚
深
 

。
且
富
辦
事
經
驗
。
對
於
海
外
僑
情
與
國
內
大
勢
。
均
比
普
通
人
士
有
更
深
認
 

識
與
了
解
。
偷
能
獲
選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夷
。
敢
信
爲
僑
爲
國
。
均
能
勝
任
愉
快
 

。
且
黄
君
精
通
我
國
南
北
言
膳
。
隨
時
隨
地
可
以
驳
表
意
見
或
報
吿
。
尤
易
履 

行
國
大
代
表
所
負
使
命
。
毎
願
我
旅
加
僑
胞
均
以
國
事
爲
重
。
不
爲
感
情
所
拘
 

。
至
選
舉
進
行
時
踴
躍
投
票
選
舉
黄
君
爲
國
民
大
會
化
衷
・
則
他
日
黃
君
之
得
 

以
献
身
爲
國
。
實
屬
我
僑
與
國
家
之
大
幸
也
。
謹
此
敬
吿
我
旅
加
全
體
僑
胞
。

參
加
投
票
選
舉
・
更
要
切
實
地
源
識
何
人
方
能
代
表
我
們
去
做
救
國
和
建
國
的
 

工
夫
。
須
知
瘦
兩
個
國
大
代
衷
・
就
是
我
們
數
萬
旅
加
僑
胞
的
替
身
。
須
向
我 

們
負
全
部
的
責
任
。
如
果
我
們
不
認
淸
這
一
点
。
萬
一 
將
來
選
舉
非
人
。
結
果 

不
單
是
對
不
起
自
己
的
良
心
。
還
會
貽
誤
演
家
的
大
事
陷
同
胞
於
水
深
火
熟
之
 

境
。

自
從
滿
淸
帝

候
。
我
國
人
民
 
一 
向
都
力
爭
民
權
平
等
自
由
。

現
在
政
府
旣
已
定
期
實
行
憲
政
。
還
政
於
民
。
由
是
大
家
向
來
所
奮
鬥
的
目
標
 

。
至
此
方
吿
實
現
。
然
而
國
家
政
槽
旣
然
擺
什
你
們
面
前
。
聽
候
你
們
接
收
。 

大
家
自
不
應
有
所
推
誘
。
隨
便
將
之
錯
過
。
那
末
，
必
須
選
才
拔
能
。
推
選
那

些
有
爲
的
人
物
。
替
代
你
們
去
做
建
牌
的

漕
種
選
舉
和
代
議
的
程
序
。

孰
是
實
施
憲
政
的
工
夫
。
憲
政
實
施
的
 5
否
有
效
。
視
乎
各
種
選
舉
的
是
否
得
 

當
。
而
選
舉
的
是
否
得
人
。
則
全
靠
我
們
選
民
的
是
否
愼
重
抉
擇
。 

般
若
僅
憑
感
情
用
事
。
不
幸
而
任
由
國
家
政
權
落
在
沒
有
國
家
意
識
的
人
 

物
之
手
。
恐
怕
在
憲
政
尙
未
按
步
實
施
以
前
。
我
們
的
民
主
精
神
和
命
脈
先
要
 

斷
送
。
到
那
時
才
知
後
悔
。
未
免
太
遲
，
愛
國
的
僑
飽
們
。
你
我
爲
國
効
力
的
 

機
會
到
了
。
睛
大
家
恒
重
地
参
加
道
一 
次
選
舉
。

當
今
會
弄
花
言
巧
語
的
人
們
品
多
。
儘
管
誇
張
自
己
廣
大
無
邊
的
本
領
。 

其
實
我
們
目
前
並
不
需
要
專
好
翻
波
起
浪
的
滑
頤
人
物
。
而
是
需
要
赤
賊
愛
國
 

的
實
行
家
。
假
如
我
獲
選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。
我
决
不
會
随
便
欺
騙
僑
胞
。
决 

不
會
自
炫
能
人
之
所
不
能
。
但
我
本
着
腦
去
服
務
華
僑
社
會
的
經
驗
，
和
向
來

茲
並
介
紹
黃
   

<
 燦
君
畧
歷
如
下
 

候 

黃
君
係
廣
東
台
山
人
，
國
立 

確
中
山
大
學
畢
業
，
多
朗
多
大
學
教
 

黃
育
研
究
院
畢
業
，
曾
任
國
民
黨
第
 

確
六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駐
加
總
支
部
 

抽 
代
表
，
国
民
政
府
僑
務
委
員
會
參
 

仲
議
，
廣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，
多
朗
多

^
^

趣

公
立
學
校
校
長
，
醜
華
報
總
 

部
常
委
，
取
消
四
三
移
民
苛

編
輯
，
安
省
中
華
總
會
舘
常
委
，
圈
民
黨
， 

例
運
動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
觀
察
的
所
得
，
深
知
僑
胞
們
心
裏
所
藏
的

，
和
對
政
府
所
抱
的
期
望
，
將

伍
氏
總
公
所

出
哥
黃
雲
山
總
公
所
金
所
蹒
滲
 

鬻
飴
黃
江
夏
總
堂
普
峰
各
分
堂 
豔
闕 

漢
升
體
育
會
加

民
星 
沖 
報
總
社 

长
委

來
必
能
根
據
事
實
，
詳
細
轉
達
中
樞
，
並
促
富
局
切
實
履
行
福
國
利
民
和
覆
僑
 

的
計
制
，
力
謀
國
家
的
富
强
。
下
列
的
幾
件
事
情
。
我
敢
保
証
將
悉
力
爲
偽
胞
 

們
精
命
。
其
餘
儿
屬
困
民
大
會
生
表
應
有
的
職
責
。
自
當
認
眞
履
行
。

<D

督
促
政
府
開
軽
各
地
富
源
。
如
水 

611
，
農
林
，
礦
産
，
魚
業
等
等
以
裕
民
生
 

②
督
促
政
府
增
闢
鐵
路
，
公
路
，
溶
深
河
道
，
以
利
交
通
運
輸
。
而
調
濟
各
地
 

生
產
。

，

②
督
促
政
付
創
設
各
伸
科
學
專
科
學
校
。
以
培
替
大
量
科
學
人
材
。
俾
能
改
造
 

國
家
由
農
業
國
進
爲
現
代
工
業
國
。

、自
督
促
政
府
採
取
加
美
吶
顧
教
育
辨
法
。
凡
中
學
以
下
之
學
後
。
歸
爲
公
辦
Q
， 

學
生
免
費
。
使 
一 
般
國
民
鹿
得
0
等
之
機
會
。
提
高
公
民
知
織
程
度
。
解
除 

民
盲
之
缺
憾
。

㊄

力
請
政
府
迅
速
與
加
國
訂
立
移
民
新
約
。
以
便
我
國
新
移
民
能
夠
依
法
請
求
 

入
境
。
保
持
學
僑
社
會
之
繼
續
生
存
。

合
請
求
政
府
盡
力
協
助
發
展
僑
教
。
扶
養
華
僑
社
曾
之
新
生
命
。
並
從
國
內
外
 

兩
方
面
積
極
訓
練
華
僑
一
社
會
之
未
來
成
員
。

6^

請
政
府
切
實
较
法
保
障
故
僑
遺
產
。
及
迅
速
辦
理
遺
欵
之
轉
解
手
續
。

0

誚
政
府
對
僑
眷
出
國
。
予
以
優
先
領
取
證
照
之
方
便
。

®
請
政
府
聘
任
加
屬
僑
胞
在
僑
委
會
及
外
交
部
任
職
 

,0
以
利
護
僑
工
作
之
進
行
 

e
力
請
政
时
速
以
原
幣
償
還
各
項
儲
款
及
公
債
。

④
請
求
政
府
切
實
及
迅
速
辦
理
戰
時
被
害
僑
產
之
補
償
事
宜
。

国
請
政
府
切
實
股
法
扶
助
海
外
華
僑
商
業
之
發
展
。

擁
護 

燦
競
一 

表
委
員
會

啓

如
我
獲
選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
黄
景
燦

本
屬
國
大
各
種
選
舉
快
要
舉
行
了
。
我
因
爲
得
到
許
多
旅
加
僑
胞
簽
名
介
 

紹
。
依
照
選
舉
法
的
規
定
・
取
得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候
選
人
資
格
。
我
過
去
雖
曾
 

到
過
加
拿
大
許
多
城
市
。
但
一
向
都
在
加
朿
的
多
朗
多
埠
的
僑
團
和
報
館
服
務
 

。
沒
有
機
會
和
僑
的
們
逐
(
接
談
和
認
識
。
現
在
選
舉
旣
然
快
要
開
始
。
我
很 

想
趁
着
這
機
會
向
大
家
談
談
。
表
示
我
個
人
對
於
這
次
選
舉
的
1
 見
。 

我
們
都
知
道
此
次
國
大
的
各
種
選
舉
・
並
不
是
爲
着
某
些
人
謀
出
路
。
而 

是
爲
我
國
新
憲
法
的
實
行
。
依
照
現
代
眞
正
民
主
的
途
徑
。
謀
國
家
民
族
的
獨
 

立
。
民
生
的
充
裕
。
和
民
權
的
實
現
。
國
民
代
裝
大
會
所
負
的
責
任
・
一
方
面
 

是
要
抉
擇
誰
去
執
行
我
國
旣
觀
採
納
的
憲
法
。
一
方
面
還
要
坦
白
吿
訴
政
府
。 

陳
述
我
們
目
前
所
處
的
境
地
。
和
我
們
期
望
政
府
的
意
見
。
使
得
當
局
能
以
淸

楚
地
認
識
民
隱
。
切
實
缠
推
行
福
國
利
民
的
〉

。
由
此
可
見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
所
負
的
使
命
。
並
非
等
閒
。
也
並
非
人
人
可
以
勝
任
愉
快
。
現
在
政
府
旣
然
規
 

定
我
們
旅
加
僑
胞
選
舉
兩
名
代
表
。
，
加
國
民
代
表
大
會
。
這
樣
，
除
非
我
們
 

故
意
放
棄
國
民
天
職
。
任
從
國
家
淪
於
危
急
貧
弱
。
否
則
大
家
必
須
預
早
準
備

爾
之
銀
兩
穩
固
 

(
一)
倘
將
爾
之
銀
両 

儲
於
資
路
銀
行
。則 

有
資
產
廿
萬
萬
元
爲 

之
保
障
。同
時
又
可 

以
保
護
爾
本
人
之
將 

來
也
。請
刻
即
存
欵 

於
本
銀
行
。而
逐
漸

増
加
爾
之
儲

定
時
而
儲
蓄
。持
之 

永
久
。
則
積
少
成
多 

也

。 

▲
接
滙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資
路
銀
行
敢

◎
承
頂
永
利
園
聲
明 

逕
啟
者
二
毋
永
利
園
原
爲
李
宏
與
李
奕
 

燦
所
耕
今
該
園
之
全
盤
生
意
傢
私
用
具
 

車
輛
馬
匹
頂
與
李
保
安
備
價
承
受
訂
期
 

十
一
月
廿
二
日
下
午
三
時
在
貳
貳
限
號
 

佐
治
街
東
列
治
文
農
產
公
司
交
易
淸
楚
 

如
中
西
人
士
與
永
利
園
或
李
宏
李
奕
燦
 

有
數
目
情
帽
未
淸
者
請
依
時
到
去
理
妥
 

偷
逾
期
不
到
乃
是
自
趣
一
俟
交
易
之
後
 

槪
與
承
頂
人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
李 

保 

安 

謹 

啟

®
 藤
介
石
談
勦
共
軍
事

南
京
十
五
日
電
，
合
衆
社
匹
，
國
府
主
席
蔣
介
石
・
是
日
對

88

府
委
員
演
講
■ 

霜
共
軍
在
滿
洲
之
第
六
次
攻
勢
已
歸
失
敗
■
惟
來
冬
共
軍
或
再
展
開
比
較
更
猛
一 

烈
戰
事
■
政
府
堅
决
打
通
華
北
兩
條
跌
路
幹
綫
■
不
惜
任
何
横
牲
•
必
要
將
鉄 

跻
兩
旁
共
軍
澈
底
肅
淸
。
"

8
 中
國
向
美
購
買
飛
機

南
京
拾
五
日
电
・
駐
中
國
之
秋
約
時
報
記
者
事
出
暨
稱
・
中
國
政
府
代
表
現
 

在
華
禱
頓
與
美
政
府
談
商
 ̂

買
美
國 »
事
剩
餘
物
資
•
包
含
巨
型
運
輸
机
六
百
 

架
•
及
不
便
發
表
敬
量
子
彈
 
一 
大
批
•
此
消
息
是
由
中
國
方
面
傳
出
• ̂

爲
可 

靠
•

雕
通
令
禁
食
珍
儘
百
味

上
海
鬼
，
國
府
自
施
行
樸
素
例
•
禁
止
國
民
食
珍
餚
百
味
後
，
通
令
無
論
任
何
 

餐
室
一•
不
准
出
賣
過
十
貳
爲
元
以
上
之
珍
储
•
上
海
熒
養
館
業
者
。
大
爲
反
對 

。
謂
以
現
今
通
皆
膨
脹
•
一 
十
二
萬
元
之
費
・
僅
購
得
瓜
菜
魚
蔬
等
類
■
查
華 

人
嗜
好
之
魚
翅
等
，
取
欺
約
五
拾
萬
元
之
多
云
■

徵
琉
球
人
願
投
歸
祖
國 

. 

南
京
蜜
。
據
中
央
社
消
息
•
大
公
報
最
近
登
載
報
吿
■
旅
華
琉
球
國
民
革
命
黨
一 

致
文
南
京
國
府
・
睛
求
將
來
合
加
H
本
和
平
大
會
時
・
，對
於
琉
球
問
牆
■
務
要 

反
對
將
羣
島
交
還
日
本
•
因
現
探
得
旅
H
琉
球
僑
民
六
拾
三
名
・
甘
爲
日
本
奴
 

隸 

再
要
求
歸
日
本
管
轄
。
是
以
日
本
社
會
民
主
黨
■
再
欲
染
指
琉
球
■
本
黨 

代
表
六
千
同
胞
。
决
鳶
反
對
此
事
。
杳
琉
球
羣
島
居
民
共
四
十
萬
名
。
被
日
本 

佔
管
凡
五
十
餘
年
•
受
日
本
之
專
制
苛
待
。
至
居
民
十
有
八
九
。
仇
視
日
本
。 

英
軍
在
羣
島
登
陸
時
。
得
居
民
之
接
濟
。
卒
戰
敗
倭
寇
云
。

❸
阿
國
抨
擊
紐
約
時
報

阿
根
廷
首
都
布
諾
艾
勒
斯
十
四
日
合
衆
社
®
•

阿
根
廷
政
府
之
情
報
局
，
現
重 

新
抨
擊
紐
約
時
報
。
昨
夜
在
無
綫
電
台
播
音
■
指
控
核
報
爲
阿
根
廷
國
家
與
氏
 

族
之
公
敵
•
阿
政
府
情
報
局
謂
紐
約
時
報
妄
加
批
評
阿
國
最
近
改
組
全
國
大
學
 

之
新
法
令
・
硬
指
阿
國
此
舉
・
實
差
不
多
將
全
國
大
學
置
於
擁
護
彼
隆
總
統
份
 

子
之
控
制
中
。
謂
時
報
此 8
 論
調
・
實
是
有
意
反
對
阿
國
及
不
瞭
解
阿
國
情
况
 

•
阿
政
府
頒
佈
改
組
全
國
大
學
法
令
・
實
爲
阻
止
政
治
份
子
在
學
校
活
躍
之
必
 

需
舉
動
云
。

®
法
欲
再
向
美
國
借
款

巴
黎
十
五
日
路
透
社
電
。
法
國
外
交
部
與
經
濟
及
財
政
部
主
任
阿
坎
氏
。
於
昨 

日
對
記
者
談
話
•
④
喪
關
於
法
國
之
經
濟
問
題
。
謂
美
國
務
卿
爲
紹
固
嚴
近
在
 

華
盛
頓
提
議
撥
款
三
薦
思
二
千
八
百
萬
元
爲
援
助
整
頓
法
國
財
政
之
用
。
鼓
款 

實
不
能
補
充
法
國
豈
九
四
八
年
首
三
個
月
之
用
・
阿
坎
氏
並
謂
法
國
駐
美
大
使
 

亨
利
邦
諾
氏
在
美
國
，
最
近
曾
積
極
再
向
美
政
府
磋
商
•
要
求
再
撥
範
款
援
助
 

法
政
府
•
預
算
大
約
向
美
借
款
三
十
萬
萬
元
至
四
十
萬
萬
元
云
♦

■

英
衆
議
院 

三
讀
緬
甸
獨
立
議
案 

英
京
倫
敦
十
四
B
加
拿
大
社
電
"
英
國
衆
議
院
代
言
人
是
日
宣
稱
，
英
衆
議
院 

於
是
日
作
第
三
讀
最
後
一
次
考
慮
關
於
批
准
緬
句
獨
^

・
脫
離
英
帝
國
殖
民
圈
 

套
外
之
議
案
・
結
果
・
該
案
卒
獲
通
過
•
現
該
案
已
呈
交
與
貴
族
羅
院
考
慮
■ 

俟
貴
族
議
院
批
准
後
•
緬
句
將
於
明
年
元
月
四
R
可
宣
佈
獨
立
云
■

>
►
►△

本
報
價 
表

△
旬月 

冢域壮派到 一元 一 

本埠郵寄 一 元三五 

一加则美墨一元三总 

一 中國各國 一元三五
△
毎季 

三元三臺 
四元 零五 

三元六毫 
四元 零五

△
半年 

六元六塞 
八元 - 它 

七元零五 
八兀一站

△
全年 
一： 

卜三元弍唱二 

十六元 弍电~ 

十三元八兔一一 

十六元弍空(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H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
」 

報
黄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 

一 

司
理
部
啟

^̂
^

中
華
民
國
口
一
九
六
年
十
一 
月
拾

SI
號 
(
星
期5^

新
聞
紙
第
九
卷
第
 
一
百
六
十
六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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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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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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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39 8.60
34.17 25.81
56.94 43.02


